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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標準作業流程圖 

民眾報名藝文研習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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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發佈招生訊息 

2.民眾至郵局

劃撥繳款報名 

3.郵局郵寄收支

詳情單至本局 

4.彙整報名資料，發

佈已額滿班別訊息 

5.報名班別

是否已額滿 

7.通知民眾退費 
6.報名班別 

是否人數不足 

8.如期開課 

文化局 

視覺藝術科 

報名期限內，民眾 

繳費後 2-3 天 

 

開課前一個半月 

 
 
報

 
名

 
開

 
始

 
至

 
報

 
名

 
截

 
止

 
後

 
兩

 
週

 
內

 


